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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：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 EN

修正日期： 民國 97 年 07 月 30 日

法規類別： 行政 ＞ 法務部 ＞ 廉政目

列印時間：114/05/01 09:23

本細則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

十九條規定訂定之。

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政務人員，指政務人

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各款所列有給之人

員。

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有給職，指所任職務

依規定支領比照政務人員或國軍上將俸給標準之給

與者。

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各級政府機關之首

長、副首長、幕僚長，指依法規所置之人員。

1

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公營事業機構，指公

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三條各款所列事業機構。

2

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職等或相當職等，以

職務或職位最高列等為準。

3

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各級公立學校校長、

副校長，指公立之國民小學、國民中學、高級中

學、職業學校、專科學校、大學及依法設立、附設

之公立學校校長、副校長。

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軍事單位，指軍事機

關（構）、學校及部隊。

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款所稱法官、檢察官，不包

括依法停止辦理案件之法官、檢察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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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條

第 9 條

第 10 條

本法第二條第三項所稱縣（市）級以上公職候選

人，指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申請登記為立法

委員、直轄市議員、縣（市）議員、直轄市長、縣

（市）長之候選人。

公職人員因職務異動致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變動

者，仍應依本法第三條辦理申報。

1

本法第二條第一項各款所列公職人員，其職務係兼

任者，應申報財產。但兼任未滿三個月者毋庸申

報。

2

依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款、第二項、第四項及

前項規定申報之公職人員，應於申報義務發生後三

個月內申報。

3

本法第三條所稱每年定期申報一次之申報期間，指

每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。但已依本法第

三條第一項規定為就（到）職申報，或依前項規定

申報者，則指該次申報日之翌年起每年十一月一日

至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
4

應依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款、第二項、第四

項、第三條第一項及本條第二項申報財產之公職人

員，於法定申報期間喪失申報身分者，前開申報與

卸（離）職或解除代理申報得擇一辦理。

5

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卸（離）職當日，指任期屆

滿之日或實際離職之日。

6

公職人員具有本法第二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二種以上

身分者，應分別向各該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申報。

但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為同一機關（構）者，得合

併以同一申報表申報。

1

夫妻分別具有本法第二條第一項各款公職人員身分

者，應依規定各自向各該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申

報。

2

已依本法規定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，登記為縣

（市）級以上公職候選人者，仍應於辦理候選人登

記時，依本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申報財產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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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所列應申報之財產，包括在

中華民國境內、境外之全部財產。

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、

第三項所稱不動產，指具所有權狀或稅籍資料之土

地及建物。

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債權，指對他人有請

求給付金錢之權利；所稱債務，指應償還他人金錢

之義務；所稱對各種事業之投資，指對未發行股票

或其他有價證券之各種公司、合夥、獨資等事業之

投資。

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一定金額，依

下列規定：

1

一、現金、存款、有價證券、債權、債務及對各種

事業之投資，每類之總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。

二、珠寶、古董、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

產，每項（件）價額為新臺幣二十萬元。

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

規定應一併申報之財產，其一定金額，應各別依前

項規定分開計算。

2

外幣（匯）須折合新臺幣時，以申報日之收盤匯率

計算；有價證券之價額，以其票面價額計算，無票

面價額者，以申報日之收盤價、成交價、單位淨值

或原交易價額計算；珠寶、古董、字畫及其他具有

相當價值財產之價額，有掛牌之市價者，以申報日

掛牌市價計算，無市價者，以已知該項財產之交易

價額計算。

3

本法第五條第三項前段所定取得或發生之時間及原

因，以登記機關（構）登記資料之登記日期及登記

原因為準；未登記者以事實發生之時間及原因為

準。

1

本法第五條第三項後段所定應申報其取得價額，於

申報日前五年內取得者，公職人員應申報實際交易

價額或原始製造價額；無實際交易價額或原始製造

2

2025/5/1 上午9:23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-全國法規資料庫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media=print&pcode=I0070006 3/5



第 16 條

第 17 條

第 18 條

第 19 條

第 20 條

價額者，以取得年度之土地公告現值、房屋課稅現

值或市價為準。

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定公職人員之申報資料，受理

申報機關應於完成審核後三個月內，送登政府公報

並上網公告。

本法第七條第二項所稱公職人員因職務關係對同條

第一項所列財產具有特殊利害關係者，指公職人員

就其主管或監督之事務，對不動產或國內上市及上

櫃股票之交易秩序或價格變動有相當影響力者。

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列應辦理信託之財產，應依信

託法為信託登記。

1

前項信託辦理完竣後，公職人員應填具公職人員信

託財產申報表，提出於各該公職人員之受理申報機

關（構），並檢附下列文件：

2

一、信託契約及其附件影本。

二、信託財產為不動產者，辦妥前項信託登記之登

記簿謄本。

三、信託財產為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者，由發行

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出具之辦妥前項信託記載

證明文件。

財產信託後其受託人變更或其他信託契約內容變更

者，應於一個月內檢附相關文件，將變更情形通知

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。

3

本法第八條所稱變動申報，指於定期申報時，將本

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列財產之變動情形，含變動之時

間、原因及變動時之價額，填具公職人員變動財產

申報表，提出於各該公職人員之受理申報機關

（構）。

1

前項所稱財產之變動情形，指在前次申報日迄本次

申報日止，所有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列財產變動之

情形。

2

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所定應事前或同時通知該管受理

申報機關（構），應以書面通知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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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全國法規資料庫

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所謂全年薪資所得，指在職務

上或工作上所取得之薪金、俸給、工資、津貼、歲

費、獎金、紅利及補助費等各種薪資收入。

公職人員服務機關（構）或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

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機關（構），於各該人員

就（到）職、代理、兼任、卸（離）職或解除代理

後，應即將其原因及時間，通知該管受理申報機關

（構）。

公職人員因職務或職等異動致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

變動者，原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應將原申報資料送

交新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。

本法第二條第三項所定公職候選人資格經該管選舉

委員會審定不符規定者，其申報資料之處理準用本

法第十六條之規定。

本細則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。

2025/5/1 上午9:23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-全國法規資料庫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media=print&pcode=I0070006 5/5


